肇东市邵四电焊修理部亡人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6月27日，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四道街北邵四电焊修理部发生一起轮胎爆炸伤害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立即向肇东市政府汇报，肇东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等规定，经肇东市政府批准，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任组长、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单位组成事故联合调查组，聘请上海国家认证权威鉴定机构对涉事铲车轮胎进行技术鉴定，委托专业机构对死者邵**进行尸检，同时对修理部法人李*、铲车承包人隋**、铲车所有人及送修人李**等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调查，经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和人员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单位：肇东市邵四电焊修理部（以下简称“修理部”），个体工商户，个人经营，经营者李*。经营范围为“风电焊修理、补胎服务”，2020年3月20日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注册单位名称：肇东市邵四电焊修理部。

（二）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李*，女，50岁，联系地址：绥化市肇东市温泉湖畔小区十七号楼1单元502室，系修理部法定代表人（见附件1）。

邵**，男，52岁，联系地址：绥化市肇东市，系修理部从业人员，在事故中死亡。

隋**，男，42岁，联系地址：绥化市肇东市八道街巴黎花园小区8号楼一单元1903室，在肇东市交通运输局询问笔录中可知，隋**系铲车车辆所有人（见附件2），在后期肇东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中可知，隋**系铲车车辆承包人（见附件13、附件14）。

李**，男，36岁，联系地址：绥化市肇东市太平乡同和村1组33号，在肇东市交通运输局询问笔录中可知，李**系铲车车辆送修人（见附件3），在后期肇东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中可知，李**系铲车车辆所有人（见附件13、附件14）。

肖*，男，42岁，联系地址：绥化市肇东市世纪华府一号楼1单元401室，在肇东市交通运输局询问笔录中可知，肖*系铲车车辆所有人李**所雇铲车车辆驾驶人，铲车车辆由肖*驾驶送至修理部（见附件15）。

（三）事故相关设备情况

涉事铲车车辆为轮式装载机（品牌：龙工，型号：50，出厂时间：2014年），所有人为李**、承包人为隋**，所有人李**于2023年12月24日从哈尔滨市阿城区购置（无正规购车协议），未在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登记上牌，未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备案，购买后当天承包给隋**，用于肇东市八道街万达停车场院内装载砂石作业（仅在场内作业，不涉及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涉事铲车车辆具体部位是左前轮轮胎爆炸，涉事轮胎自李**购置铲车后，以及在承包人隋**使用中未更换、未维修，经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鉴定，鉴定意见为：涉事轮胎爆胎是因轮胎强度降低，无法承受内部压力而导致。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6月26日15时左右，隋**（事故中送修铲车车辆承包人）委托其亲属李**（事故中送修铲车车辆所有人）、好友肖*（铲车司机）将铲车送至修理部，铲车车辆未登记备案、未办理临时车牌（见附件12），以“铲车腰节（中轴）间隙过大”为由要求维修，双方约定维修费1000元（零件另算），次日维修。6月27日7时30分，李*（修理部法人）、邵**（修理部工作人员，与李*系夫妻关系）将铲车从后院挪至门前空地维修，铲车由邵**开至维修地，10时20分左右，二人拆卸中轴螺丝过程中，铲车左前轮轮胎突然爆炸，邵**被冲击波击倒受伤，经120急救送医后死亡；尸检报告显示，被鉴定人邵**符合车胎爆裂造成颅内损伤、双肺较广泛出血导致呼吸、循环系统衰竭死亡。（以上事故经过根据肇东市交通运输局提供的铲车车辆承包人隋**询问笔录、修理部法人李*询问笔录、铲车所有人及送修人李**询问笔录、现场笔录、现场勘验图、尸检报告得出。见附件1、附件2、附件3、附件4、附件5、附件6、附件7、附件8、附件9、附件10、附件11、附件12）

（二）事故救援情况

涉事轮胎爆胎后，李*看到邵**被爆胎冲击力击倒在地，见其受伤严重，就报了120急救，送到医院救治。

三、人员伤亡

邵**，男，52岁，身份证号：232303197312300611，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涉事铲车车辆轮胎因轮胎强度降低，无法承受内部压力而导致爆胎，产生冲击力冲击到邵**是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修理部，依据修理部营业执照标注的经营范围可知，该修理部可进行“风电焊修理、补胎服务”，修理“铲车腰节（中轴）间隙过大”不在其经营范围内。《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备案的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修理部维修“铲车腰节（中轴）间隙过大”作业内容，未在行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局进行备案。

李*，系修理部法定代表人，在洽谈铲车维修业务时，知道是对“铲车腰节（中轴）间隙过大”故障进行维修，此故障不在修理部经营范围内。（修理作业内容不在修理部经营范围内，也未在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情况调查详见附件11）

邵**，系修理部从业人员，不具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规定的工程机械维修工从业人员职业等级。

李**，系铲车车辆所有人，于2023年12月24日购买该铲车后，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之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登记备案，导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能对铲车车辆进行监管。在送修时告知李*和邵**2人是铲车中轴间隙过大问题，谈好价格后离去，未告知维修人员铲车车辆的出厂日期、使用年限、使用条件等基本状况。

隋**，系铲车车辆承包人，自2023年12月24日李**购买铲车当天即承包该铲车，用于装载砂石作业，直至铲车发生事故期间，未对铲车车辆进行必要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肖*，系铲车车辆司机，铲车车辆由肖*驾驶上路开至修理部，铲车车辆未办理临时车牌。（铲车车辆未备案未办理车牌情况调查见附件12）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肇东市邵四电焊修理部“6・27”铲车轮胎爆炸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处理建议

修理部，对事故铲车维修作业内容不在其经营范围，对机动车维修作业内容未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备案，聘用不具备工程机械维修资质人员进行维修作业。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七条之规定：“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应当在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修理部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肇东市行业主管部门交通运输局依法处理，将处理结果上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

李*，系修理部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李*履行主要负责人管理职责不到位，知道维修事项不在经营范围内，没能及时制止维修活动，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肇东市行业主管部门交通运输局依法处理，将处理结果上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

邵**，不具备工程机械（属机动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维修工职业等级资质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违反《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十二条（三）之规定：“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应当有必要的技术人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之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未按国家相关规定对购买的铲车车辆进行登记备案，致使交通管理部门不能对铲车车辆进行监管，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肇东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将处理结果上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

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机动车要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未对铲车车辆进行必要的保养与维护，未告知送修人铲车日常使用情况，导致送修人未能对维修人员说明铲车车辆基本状况，致使维修人员对铲车车辆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肇东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将处理结果上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

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其驾驶未进行登记备案、无临时牌照、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且具有安全隐患的铲车车辆上路行驶，对事故发生具有一定责任，建议肇东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将处理结果上报肇东市应急管理局。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修理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牢固树立安全理念，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杜绝超范围经营，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或资质认证培训），提高职业技能水平，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肇东市邵四电焊修理部亡人事故联合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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